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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二日  立法會 CB(2) 1042/06-07(06)號文件 
資料文件  

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  
中央器官捐贈名冊  

目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委 員 為 利 便 器 官 捐 贈 而 設 立 中 央 器 官 捐 贈 名 冊

(中央名冊 )的進展，以及相關的推廣工作。  
 
背景  
 
2 .  在二零零六年二月十三日本委員會的會議上，我們告知委員為利

便器官捐贈，政府當局預備設立一個後端電腦系統，用以儲存有意捐

贈器官者自願提供的器官捐贈資料。與有關團體共同開發一套電腦系

統儲存器官捐贈資料，亦隨後納入二零零六至零七年施政綱領內作為

施政措施。開發這套系統旨在更加方便有意捐贈器官的人自願登記在

死後捐贈器官的意願、穩妥地保存有關意願，以及讓獲授權人士，例

如醫院管理局 (醫管局 )的器官捐贈聯絡員，能得以查閱器官捐贈者意
願的資料，以便為可能進行的器官捐贈作出安排。  
 
3 .  自一九九四年以來，香港醫學會 (醫學會 )已設立了一個自願登記
名冊，讓香港有意捐贈器官者登記有關資料和詳情。有意捐贈器官者

可填寫和簽署醫學會的器官捐贈表格交回醫學會。有關資料經電腦掃

描後存放於電腦資料庫。醫管局轄下各器官移植中心可遙距連接該資

料庫，讓醫管局的器官捐贈聯絡員可查閱資料庫的資料，為可能進行

的器官捐贈作出安排。醫學會的名冊至今成功登記了超過四萬個有意

捐贈器官者的資料。  
 
中央器官捐贈名冊  
 
4 .  建基於醫學會的成功經驗及與醫學會攜手合作，政府計劃設立一

個中央名冊，讓有意捐贈器官者自願登記其器官捐贈資料。中央名冊

是一個電腦化登記名冊，讓獲授權人士，特別是醫管局的器官捐贈聯

絡員，可通過電腦網絡查閱名冊的資料。中央名冊會由衞生署設立和

管理。  
 
5 .  中央名冊計劃的第一期項目包括在衞生署設置一個電腦資料庫，

並提供有嚴密保安的網絡連繫，供器官捐贈聯絡員通過醫管局轄下醫

院的終端機查閱該資料庫。計劃的第二期項目則包括提供更多途徑供

市 民 登 記 成 為 器 官 捐 贈 者 ， 包 括 電 子 途 徑 (例 如 ︰ 互 聯 網 在 線 介 面 )
等，當局現正研究各個可能的方案和技術可行性。系統亦會加入一些

保障資料獲得保密處理和穩妥儲存的功能，包括只讓獲衞生署授權的

人士進入。當局亦正探討合適的方法，用以鑑定和核實自願捐贈者所

提供的資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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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名冊的運作  
 
6 .  中央名冊設立後，有意死後捐贈器官者可通過這套系統提供的各

種方法  (初期可經郵遞或傳真，而後期則可循電子途徑 )  向生署作
出登記。他們的資料將被儲存在生署管理的電腦資料庫內。現時使

用的器官捐贈表格和器官捐贈證亦將合而為一，以配合中央名冊的設

立，盡量方便器官捐贈者作出登記。器官捐贈者在登記後，可向生

署提出申請，要求修改或撤回他們的登記。  
 
7 .  器官捐贈聯絡員如獲悉某病人可能已陷入腦幹死亡的階段，便會

查檢中央名冊的資料，以確定該病人是否已登記成為器官捐贈者，並

同時詢問該病人的家屬是否知悉病人有意捐贈器官。如該病人已作出

登記同意死後捐贈器官，又或已透過其他途徑表示死後有意捐出器官

(例如身上帶備已簽署的器官捐贈證 )，聯絡員便會按照現行做法，尋
求死者最近親的同意，捐出死者的器官作移植用途。根據經驗，如死

者生前已清楚表示有意捐贈器官，其最近親一般也會尊重其意願。  
 
8 .  須特別指出，擬議的中央名冊不會取代其他器官捐贈途徑。與現

時一樣，有意死後捐出器官者，仍可簽署器官捐贈證，或可在兩個或

以上見證人在場的情況下，以書面或口頭方式，同意死後捐出器官作

移 植 用 途 。 不 過 ， 這 些 做 法 的 缺 點 是 捐 贈 者 需 要 隨 身 攜 帶 器 官 捐 贈

證。器官捐贈聯絡員不會得知有關意願，亦無從得知在醫院死去的病

人是否曾表示有意捐贈器官。如病人未曾將其捐贈器官的意願告知家

人，而又沒有攜帶器官捐贈證，家庭成員大都會對捐出病人的器官感

到猶豫。  

 
9 .  通過設立中央名冊這個更為方便的途徑，我們期望會有更多人登

記成為器官捐贈者，同時能讓其行善意願更穩妥地被儲存、及更便捷

地為醫院的器官捐贈聯絡員所查證，我們相信這亦有助增加器官捐贈

的成功率。  
 
設立中央名冊的撥款及時間表  
 
10 .  整個計劃的費用估計約為 $681 .4 萬元，我們現正向政府資訊科技
總監辦公室尋求撥款用作發展這個項目。如獲得所需撥款，第一期項

目預計於本年第三季完成。視乎計劃所加入的方案和功能而定，第二

期 項 目 則 會 緊 接 第 一 期 項 目 結 束 後 盡 早 展 開 ， 現 暫 訂 於 本 年 年 底 完

成。  
 
推廣器官捐贈的相關工作  
 
11 .  設立中央名冊以利便公眾登記成為器官捐贈者，只是我們為推廣
器官捐贈所作的部分努力。整體而言，我們須把目標放在促進更多市

民了解器官捐贈的重要性，以及在社會上培養樂意自願捐贈器官的風

氣。因此，為配合中央名冊的設立，我們計劃加強有關器官捐贈的推

廣工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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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. 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，衞生署已聯同醫管局及醫學會舉行聯合記者
會，開展為二零零六至零七年度規劃，名為 “生命因你再現姿彩  請支
持器官捐贈 ”的全港器官捐贈推廣運動。該項運動包括於二零零六年
十二月及二零零七年一月分別在所有地鐵及九鐵車站內張貼海報，以

及在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八及十九日，於非繁忙時間內在所有隧道收

費亭向司機派發擋風玻璃宣傳貼紙。病人組織、專業團體及非政府機

構都是這些推廣活動的合作伙伴。  
 
13 .  當 局 亦 已 呼 籲 各 政 府 部 門 、 非 政 府 機 構 和 私 人 公 司 支 持 這 項 運
動，利便其僱員和客戶取得器官捐贈證／表格。我們也促請他們鼓勵

其合作伙伴和其他有工作關係的公司仿效。截至二零零七年一月十四

日，共有 67 個機構支持上述運動，這些機構的名單將會上載至器官
捐贈網頁。  
 
14 .  踏入二零零七年，生署將於未來數月舉辦一連串巡迴展覽，向
市民宣揚捐贈器官的信息，並為年青人和中學生籌辦“器官捐贈推廣

人員培訓”計劃，以期他們完成培訓後，能協助將器官捐贈的信息推

廣至朋輩和家人。  

 
15 .  為配合中央名冊於本年第三季的推行，當局將聯同醫管局及醫學
會加強宣傳及推廣的措施，以期進一步推廣器官捐贈計劃，包括為器

官捐贈者進行登記。我們會發出一張用作登記死後捐贈器官意願的新

表格。我們亦會研究其他措施，例如提供設施，讓某些公共服務的使

用者 (如申請駕駛執照、車輛牌照登記及護照時 )可同時登記成為器官
捐贈者，以及於公共服務櫃位和隨繳費單派發器官捐贈表格。  
 
總結  
 
16 .  通過設立中央名冊和大力展開器官捐贈的推廣運動，我們期望有
助提高願意捐贈器官者的人數及器官捐贈的成功率，藉此減輕病人長

時間輪候器官移植之苦。  
 
17 .  請委員閱悉本文件內容。  
 
 
 
 
 
 
 
生福利及食物局  
二零零七年一月  


